百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草案）

第一条【立法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 本条例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本市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　　
　　（一）布洛陀、壮族嘹歌、那坡彝族开路经、乐业壮族古歌等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那坡壮族民歌、凌云壮族72巫调音乐、田东瑶族山歌、壮族马骨胡艺术、壮族八音等传统音乐；
（三）田林瑶族铜鼓舞、田阳壮族狮舞、瑶族金锣舞、靖西壮族舞蹈、乐业壮族龙灯舞、隆林苗族芦笙舞等传统舞蹈；　
（四）南路壮剧、北路壮剧、田东粤剧、乐业唱灯、西林那劳土戏、壮族提线木偶戏等传统戏剧；　
　　（五）末伦、壮族卜牙调、田东壮族唐皇、田东壮话快板等曲艺；
（六）壮族抢花炮、壮族抛绣球、瑶族抛绣包、彝族打磨秋、壮拳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七）靖西壮族堆绣、田林瑶族刺绣等传统美术；
（八）壮族织锦技艺、靖西壮族绣球制作技艺、右江区壮族麽乜制作技艺、那坡壮族服饰等民族服饰制作技艺、特色美食制作技艺等传统技艺；　　
　　（九）靖西壮医驳骨疗法、壮族眼疾疗法等壮医、瑶医、苗医等传统医药；　　
　　（十）田阳敢壮山壮族歌圩、田东仰岩歌圩等歌圩，那坡彝族跳弓节、隆林壮族六月六敬田节等节庆，靖西壮族端午药市、西林瑶族度戒和西林壮族欧贵婚俗等民俗；
（十一）集中反映本市各民族生产生活的传统民居、建筑、服饰、器皿、用具等；
（十二）与本市各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献、谱牒、碑碣和楹联等；
（十三）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属于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基本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属地管理和分级保护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　
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关的保护、开发、利用、经营等活动，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条【政府职责】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的领导，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专门负责人，协助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
第六条【部门职责】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根据工作需要，配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员，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常开展。
市、县（市、区）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
第七条【社会参与】 鼓励、支持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依法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合作和交流活动，依法通过捐赠等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支持，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政策。
 第八条【代表性项目名录】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符合条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并向社会公布。
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申报和推荐，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认定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包括个人和团体。
未取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不得以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的名义开展活动。
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不得开展与其资格不符的活动。
第十条【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扶持】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传承工作补助制度。
市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市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补助经费，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县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补助经费，补助金额不超过上一级补助标准。
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经费补助实行分级发放、分级管理、不得重复领取的原则。
第十一条【传承】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部门应当会同文化、民族宗教等部门将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在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鼓励和支持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文化企业与学校合作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鼓励代表性传承人到学校兼职任教。
利用财政性资金开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文化设施，应当为中、小学校开展社会实践、教育活动提供服务和便利。
第十二条【传播】 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是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周”。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实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内容。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民族传统节庆和民间民俗重大活动，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展演、传统手工艺品展销等活动。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通过专题、专栏、公益广告等形式，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宣传普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博物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机构和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文艺团体，应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习、宣传、展示、展演、研究等活动。有条件的公共文化机构应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固定展区。
第十三条【交流】 鼓励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跨区域设立传承场所，开展传承传播活动。
鼓励其他地区代表性项目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传承、传播。
第十四条【分级保护】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行分级保护：
（一）对布洛陀、那坡壮族民歌、田阳壮族狮舞、壮族织锦技艺、田林瑶族铜鼓舞、壮族嘹歌、凌云壮族 72巫调音乐、瑶族金锣舞、末伦等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应当重点保护，制定专项保护规划，设立展示、展演场所，建立传习、传播基地。
（二）对列入自治区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按照项目保护规划要求实行保护。
第十五条【抢救性保护】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濒临消失、活态传承较为困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应当及时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并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抢救保护方案，对其内容、表现形式、技艺流程等予以记录、整理。
第十六条【传承性保护】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受众较为广泛、活态传承基础较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通过认定代表性传承人、培养后继人才、建设传承基地、组织开展研讨、宣传、展示、展演、交流活动等方式，实行传承性保护。
第十七条【生产性保护】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具有生产性技艺和社会需求，能够转化为文化产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有效传承其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前提下，采取下列措施实施生产性保护：
（一）编制、组织实施代表性项目生产性保护行动计划；
[bookmark: tiao_12_kuan_1_xiang_2]（二）合理布局、扶持建设代表性项目生产性保护示范中心、示范基地或者示范园区；
[bookmark: tiao_12_kuan_1_xiang_3]（三）通过组织开展传统节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民俗等活动，为代表性传承人提供技艺展示、产品销售的渠道和平台；
[bookmark: tiao_12_kuan_1_xiang_4]（四）支持利用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实施生产性保护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
第十八条【记忆性保护】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丧失传承人、客观存续条件已经消失或者基本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当通过组织开展调查，收集相关资料和实物，形成系统完整的文字、图片、音像等资料，建立档案库、数据库，实行记忆性保护。
第十九条【区域性整体保护】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相对完整，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较好的传统村镇、街区，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设立市、县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条件和程序按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智慧保护】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和发展的需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智能管理平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对行政区域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信息化动态监督和管理，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传承、利用的质量和效能。
第二十一条【旅游开发】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本地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纳入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鼓励有条件的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开发特色文化旅游、乡村旅游品牌项目。
鼓励有条件的旅游景区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项目展示场所。
鼓励文化旅游企业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旅游线路、旅游项目、旅游商品，参与或独立自主研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产品。
第二十二条【城市规划】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将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特色的壮锦、绣球、铜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纳入城乡规划和设计，合理应用于城乡公共空间，丰富城乡规划文化内涵，提高城乡文化品位。
第二十三条【政策保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激励政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人才培养、文化创新等工作提供保障。
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文创产品研发等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
文化旅游企业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研发文创产品，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可以依法依规享受税收、信贷和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四条【人才保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文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主管部门应当采取下列措施，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人才：
（一）培养、引进、招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专门人才；
（二）对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开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按照规定实施学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三）给予职业培训补贴等，鼓励代表性传承人带徒授艺；
（四）通过助学金、奖学金等方式，鼓励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
（五）支持代表性传承人与高等学校或者中等职业学校合作，建立工作室。
第二十五条【经费使用范围】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经费主要用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调研、发掘、整理、建档、数据库建设等；
（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实物和珍贵资料的保存、征集、收购；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活动，场所设施建设、修缮和管理，传承基地建设和文创产品的研发；
（五）重点代表性项目保护、生产性保护项目的扶持、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台建设和运营宣传、节庆活动、展示展演、对外交流、成果出版和人才培养等；
（七）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实施；
（八）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从事保护、传承、学习活动的资助和补助；
（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表彰和奖励；
（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工作。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捐赠的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资金和设备，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进行管理使用。
第二十六条【评估制度】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检查制度，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及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评估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给予传习补助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七条【兜底条款】 违反本条例，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歪曲、贬损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歪曲、贬损等行为的，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进行误导性宣传或者虚假宣传，构成虚假广告、不正当竞争、侵犯消费者权益等行为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九条【违规传承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第三款规定的，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生效时间】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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